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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市监〔2022〕60号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广东省

专利开放许可试点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各有关单位：

2021年 6月 1日施行的《专利法》创设了专利开放许可制度，

《专利法实施细则》和相关配套审查规则目前正在修订中。为确

保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平稳落地、高效运行，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

开展专利开放许可试点工作，广东省作为试点省份之一。为进一

步支持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创新成果更多惠及省内

中小微企业，服务全省创新驱动发展需求，省知识产权局、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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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厅、省教育厅决定共同面向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组织开展我省

专利开放许可试点工作，集中征集一批试点实施开放许可的专利。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利要求

鼓励涉及我省重点产业的专利实施开放许可，实施开放许可

的专利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专利法律状态为有效专利，且专利权属清晰。

（二）专利未处于独占许可或排他许可状态。

二、征集对象及要求

（一）承担 2021—2022年广东省专利转化专项计划项目的高

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每家征集发布开放许可专利 50项以上；

（二）国家知识产权试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每

家征集发布开放许可专利 30项以上；

（三）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每家征集发布开放许可专利

15项以上；

（四）其他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每家征集发布开放许可

专利 1项以上。

（五）其他有专利开放许可意愿的单位。

三、征集时间

（一）请各单位及时梳理本单位可供开放许可的专利清单，

填写表格（见附件 1、附件 2），于 7月 10日前报省知识产权局。

表格WORD版和签章后扫描的 PDF版同时报送。

（二）此次征集后，有专利开放许可意向的可随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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